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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 Wall Motor Company Limited



                                长城汽车技术研究院

保密协议
                                                             编号：
甲  方：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乙  方：
为了保护信息披露方的利益，促进双方的合作，明确资料与信息获取方对披露方的保密责任，双方经友好、平等协商，达成本协议：

第一条  相关名词的解释
1．保密资料：
1）为双方约定目的或涉及约定目的所在领域，由披露方向获取方提供的一切装置、图表、书面资料、源程序、数据或者其它以各种有形载体记录的资料；
2) 其它通过口头或视觉披露，且在披露时经披露方明示该资料为保密的并在通过口头或视觉披露后三十日内（含三十日）以有形载体记录、标明“保密”字样并交于获取方的，则也认定为该资料是保密资料与信息。
2．保密范围：经双方协商，约定在获取方的分供商必需之外，获取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透露其所获取的披露方的保密资料，且不得将获取的保密资料用于双方约定目的以外的任何目的。
第二条  期限
双方约定保密资料的保密期限：自 2018 年    月     日起至 2028年    月    日止。
第三条  保密资料的范围
1．本协议中保密资料涉及到的范围是 甲方提供给乙方的所有图纸（纸版、电子版）以及产品实物、图片等 。
2．双方约定如下资料不属于保密资料:1）公众所周知的资料；2）经过披露方书面授权对外发布的资料。
第四条  甲、乙双方的义务
1．在保密期限内，甲、乙双方对对方提供与告知的保密资料与信息，承担保密责任。
2．甲、乙方应将保密资料的传播限制在甲、乙方为了双方约定目的需要知晓该保密资料与信息的人员中。
3．甲、乙方保证未经披露方的授权，不将保密资料的原件、复印件等透露给任何第三方。

4．甲、乙双方使用、消化披露方提供的保密资料过程中，确需向第三方提供必要的相关资料时，必须事先书面征得披露方的书面同意，且必须要求第三方保证履行同样的保密责任，否则，视为获取方过错。
5．甲、乙双方，如由于法院或有授权的政府部门的原因而必须向上述两部门透露披露方的保密资料时，应仅提供被要求透露的保密资料，获取方应在透露之后以最快的方式书面通知披露方，并协助披露方采取适当的补救措施。

6．如甲方或乙方需提前销毁对方提供的保密资料与信息的，由获取方出具书面通知，征得披露方的书面同意后，方能销毁；获取方不再负有保密的责任与义务。如需延长保密时间，应提前书面通知对方。
7．在期限届满之日起十日内（含十日），受让保密资料的一方，应向披露方归还保密资料。其中应包括在合作期限内一次或多次取得的保密资料原件。
    8． 经甲、乙双方同意，受让保密资料一方可对保密资料进行少量的复制，获取方同时对复制的资料承担保密的责任。双方约定在期限届满之后，获取方可保留本协议的资料的复印件，以便双方在将来对保密资料进行核对。
 第五条  违约责任
发生以下情况时，甲、乙方应承担违约责任：
1．甲、乙方及其员工、代理人、律师等未经披露方的书面同意擅自向第三方泄密的；
2．出现违反本协议第四条第二款、第三款的情况后，获取方未及时通知披露方，对披露方造成损失的；
出现上述情况时，保密资料与信息获取方应立即停止其相关行为或采取措施避免损失的扩大；同时，保密资料与信息披露方有权以该保密资料与信息给获取方带来的收益为依据，追究获取方的经济赔偿和其他法律责任。
 第六条  免责条款：如因非获取方原因出现的保密资料的泄漏等情况，获取方在提供证明之后，将不承担泄密的责任。
 第七条  本协议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如履行本协议或对本协议的条款发生争议，由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八条  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自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

第九条 对本协议的任何修改和变更，必须经双方书面同意，重新签章后生效。

 甲    方：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乙    方：
 授权代表：崔凯                               授权代表:
 代表签字：                                   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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